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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分部报告的编制和相关信息的披露，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制定本准则。 

　　第二条 企业存在多种经营或跨地区经营的，应当按照本准则规定披露分部信息。但是，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三条 企业应当以对外提供的财务报表为基础披露分部信息。 

　　对外提供合并财务报表的企业，应当以合并财务报表为基础披露分部信息。 

　　第二章 报告分部的确定 

　　第四条 企业披露分部信息，应当区分业务分部和地区分部。 

　　第五条 业务分部，是指企业内可区分的、能够提供单项或一组相关产品或劳务的组成部分。该组成部分承担了不同于其他组成部分的风险和报酬。 

　　企业在确定业务分部时，应当结合企业内部管理要求，并考虑下列因素： 

　　（一）各单项产品或劳务的性质，包括产品或劳务的规格、型号、最终用途等； 

　　（二）生产过程的性质，包括采用劳动密集或资本密集方式组织生产、使用相同或者相似设备和原材料、采用委托生产或加工方式等； 

　　（三）产品或劳务的客户类型，包括大宗客户、零散客户等； 

　　（四）销售产品或提供劳务的方式，包括批发、零售、自产自销、委托销售、承包等； 

　　（五）生产产品或提供劳务受法律、行政法规的影响，包括经营范围或交易定价限制等。 

　　第六条 地区分部，是指企业内可区分的、能够在一个特定的经济环境内提供产品或劳务的组成部分。该组成部分承担了不同于在其他经济环境内提供产品或劳务的组成部分的风险和报酬。 

　　企业在确定地区分部时，应当结合企业内部管理要求，并考虑下列因素： 

　　（一）所处经济、政治环境的相似性，包括境外经营所在地区经济和政治的稳定程度等； 

　　（二）在不同地区经营之间的关系，包括在某地区进行产品生产，而在其他地区进行销售等； 

　　（三）经营的接近程度大小，包括在某地区生产的产品是否需在其他地区进一步加工生产等； 

　　（四）与某一特定地区经营相关的特别风险，包括气候异常变化等； 

　　（五）外汇管理规定，即境外经营所在地区是否实行外汇管制； 

　　（六）外汇风险。 

　　第七条 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业务分部或地区分部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可以予以合并： 

　　（一）具有相近的长期财务业绩，包括具有相近的长期平均毛利率、资金回报率、未来现金流量等； 

　　（二）确定业务分部或地区分部所考虑的因素类似。 

　　第八条 企业应当以业务分部或地区分部为基础确定报告分部。 

　　业务分部或地区分部的大部分收入是对外交易收入，且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的，应当将其确定为报告分部： 

　　（一）该分部的分部收入占所有分部收入合计的10%或者以上。 

　　（二）该分部的分部利润（亏损）的绝对额，占所有盈利分部利润合计额或者所有亏损分部亏损合计额的绝对额两者中较大者的10%或者以上。 

　　（三）该分部的分部资产占所有分部资产合计额的10%或者以上。 

　　第九条 业务分部或地区分部未满足本准则第八条规定条件的，可以按照下列规定处理： 

　　（一）不考虑该分部的规模，直接将其指定为报告分部； 

　　（二）不将该分部直接指定为报告分部的，可将该分部与一个或一个以上类似的、未满足本准则第八条规定条件的其他分部合并为一个报告分部； 

　　（三）不将该分部指定为报告分部且不与其他分部合并的，应当在披露分部信息时，将其作为其他项目单独披露。 

　　第十条 报告分部的对外交易收入合计额占合并总收入或企业总收入的比重未达到75%的，应当将其他的分部确定为报告分部（即使它们未满足本准则第八条规定的条件），直到该比重达到75%. 

　　第十一条 企业的内部管理按照垂直一体化经营的不同层次来划分的，即使其大部分收入不通过对外交易取得，仍可将垂直一体化经营的不同层次确定为独立的报告业务分部。 

　　第十二条 对于上期确定为报告分部的，企业本期认为其依然重要，即使本期未满足本准则第八条规定条件的，仍应将其确定为本期的报告分部。 

　　第三章 分部信息的披露 

　　第十三条 企业应当区分主要报告形式和次要报告形式披露分部信息。 

　　（一）风险和报酬主要受企业的产品和劳务差异影响的，披露分部信息的主要形式应当是业务分部，次要形式是地区分部。 

　　（二）风险和报酬主要受企业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经营活动影响的，披露分部信息的主要形式应当是地区分部，次要形式是业务分部。 

　　（三）风险和报酬同时较大地受企业产品和劳务的差异以及经营活动所在国家或地区差异影响的，披露分部信息的主要形式应当是业务分部，次要形式是地区分部。 

　　第十四条 对于主要报告形式，企业应当在附注中披露分部收入、分部费用、分部利润（亏损）、分部资产总额和分部负债总额等。 

　　（一）分部收入，是指可归属于分部的对外交易收入和对其他分部交易收入。分部的对外交易收入和对其他分部交易收入，应当分别披露。 

　　（二）分部费用，是指可归属于分部的对外交易费用和对其他分部交易费用。分部的折旧费用、摊销费用以及其他重大的非现金费用，应当分别披露。 

　　（三）分部利润（亏损），是指分部收入减去分部费用后的余额。 

　　在合并利润表中，分部利润（亏损）应当在调整少数股东损益前确定。 

　　（四）分部资产，是指分部经营活动使用的可归属于该分部的资产，不包括递延所得税资产。 

　　分部资产的披露金额应当按照扣除相关累计折旧或摊销额以及累计减值准备后的金额确定。 

　　披露分部资产总额时，当期发生的在建工程成本总额、购置的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的成本总额，应当单独披露。 

　　（五）分部负债，是指分部经营活动形成的可归属于该分部的负债，不包括递延所得税负债。 

　　第十五条 分部的日常活动是金融性质的，利息收入和利息费用应当作为分部收入和分部费用进行披露。 

　　第十六条 企业披露的分部信息，应当与合并财务报表或企业财务报表中的总额信息相衔接。 

　　分部收入应当与企业的对外交易收入（包括企业对外交易取得的、未包括在任何分部收入中的收入）相衔接；分部利润（亏损）应当与企业营业利润（亏损）和企业净利润（净亏损）相衔接；分部资产总额应当与企业资产总额相衔接；分部负债总额应当与企业负债总额相衔接。 

　　第十七条 分部信息的主要报告形式是业务分部的，应当就次要报告形式披露下列信息： 

　　（一）对外交易收入占企业对外交易收入总额10%或者以上的地区分部，以外部客户所在地为基础披露对外交易收入。 

　　（二）分部资产占所有地区分部资产总额10%或者以上的地区分部，以资产所在地为基础披露分部资产总额。 

　　第十八条 分部信息的主要报告形式是地区分部的，应当就次要报告形式披露下列信息： 

　　（一）对外交易收入占企业对外交易收入总额10%或者以上的业务分部，应当披露对外交易收入。 

　　（二）分部资产占所有业务分部资产总额10%或者以上的业务分部，应当披露分部资产总额。 

　　第十九条 分部间转移交易应当以实际交易价格为基础计量。转移价格的确定基础及其变更情况，应当予以披露。 

　　第二十条 企业应当披露分部会计政策，但分部会计政策与合并财务报表或企业财务报表一致的除外。 

　　分部会计政策变更影响重大的，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进行披露，并提供相关比较数据。提供比较数据不切实可行的，应当说明原因。 

　　企业改变分部的分类且提供比较数据不切实可行的，应当在改变分部分类的年度，分别披露改变前和改变后的报告分部信息。 

　　分部会计政策，是指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或企业财务报表时采用的会计政策，以及与分部报告特别相关的会计政策。与分部报告特别相关的会计政策包括分部的确定、分部间转移价格的确定方法，以及将收入和费用分配给分部的基础等。 

　　第二十一条 企业在披露分部信息时，应当提供前期比较数据。 

　　但是，提供比较数据不切实可行的除外。 
